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仟见字【2022】第 220 号 

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 

关于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的法律意见书 

 

致：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豫能控股”或“公司”）的委托，担任其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项目的专项法律顾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等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本所律师就豫能控股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相关事项，出具了《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关于河南

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

易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关于

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

联交易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二）、（三）（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

见书”）、《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关于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标的资产过户的法律意见书》

（以下简称“标的资产过户法律意见书”）、《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关于河南

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

易实施情况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实施情况法律意见书（一）”）。 

现本所律师就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

易标实施情况的相关事宜，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

责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第一部分  律师声明 

1、本法律意见书依据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为基础，根据我国

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对本次交易实施情况的有关

事项进行了核查和验证，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

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2、本所律师认定某些事项或文件是否合法有效是以该等事项发生之时所应

适用的法律、法规为依据，同时也充分考虑了有关政府部门出具的批准和确认

文件。 

3、本所律师对本法律意见书所涉及有关事实的了解和判断，依赖于交易各

方向本所提供的文件、资料及所作陈述与说明，豫能控股承诺已向本所律师提

供了出具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真实的、完整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口头

证言，并无隐瞒、虚假、遗漏或误导之处，其中，提供材料为副本或复印件

的，保证与正本或原件一致相符；足以影响本法律意见书之一切事实均已向本

所披露，绝无任何隐瞒、虚假或重大遗漏。 

4、对于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律师

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豫能控股以及本次交易相关主体对有关事实和法律问题

的声明和承诺。 

5、本所律师仅就与本次交易实施情况有关的法律事项（以本法律意见书发

表意见事项为准及为限）发表法律意见，本法律意见书不对会计、审计、资产

评估、财务分析、盈利预测、业务发展分析等法律专业之外的专业事项和报告



 

发表意见。本法律意见书中对有关财务报表、审计报告、评估报告或其他业务

报告中某些数据和结论的引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对这些数据、结论的真实性和

准确性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对于该等数据、报告的内容，本所以及本

所律师并不具备核查和做出评价的适当资格。 

6、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

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

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

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

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7、本所律师同意将法律意见书作为豫能控股本次交易申请事项所必备的法

律文件，随同其他材料一起上报，并愿意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8、本法律意见书不构成对豫能控股的任何投资建议，对投资者根据本法律

意见书所作出的任何投资决策可能产生的投资风险，本所及本所律师不承担任

何责任。本所也特别提醒豫能控股的全体股东及其他投资者务必认真阅读豫能

控股董事会关于本次交易的公告及本次交易所涉及的法律意见书、相关资产的

评估结果以及资产评估报告全文、相关的盈利预测报告及审核报告的全文。 

9、本所律师同意豫能控股部分或全部在其申报材料中自行引用或按中国证

监会审核要求引用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但作该等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

律上的歧义、曲解或误解。经本所律师审核的引用内容，非经本所律师的再次

审阅并书面确认，不得作任何更改。 

10、本法律意见书仅供豫能控股为本次交易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于任何其

他目的。 

11、在本法律意见书中，除非上下文另有说明，所使用的简称或释义与

《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中使用的简称和定义具有相同含义。 

 

 



 

第二部分  正文 

一、本次交易方案概述 

本次交易由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和募集配套资金两部分组成。本

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不以募集配套资金的成功实施为前提，最终募

集配套资金成功与否不影响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行为的实施。 

豫能控股拟向投资集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其持有的濮阳豫能 100%股

权。根据中联评估出具的经投资集团备案的《评估报告》，以 2020 年 9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标的资产濮阳豫能 100%股权的评估值为 126,284.42 万元。以

上述经备案的评估值为依据，本次交易双方经协商一致后确定标的资产的最终

作价为 126,284.42 万元，其中豫能控股向投资集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金额为

83,230.00 万元，占本次交易对价的 65.91%；支付现金对价 43,054.42 万元，占

本次交易对价的 34.09%。 

豫能控股购买资产的同时，拟以非公开发行方式向不超过 35 名的特定投资

者以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 83,054.42 万元，且发行

股份数量不超过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30%。募集配套资金扣除发行费

用后拟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以及补充上市公司流动资金或偿还银行

借款。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尚未启动。 

（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豫能控股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方式购买投资集团持有的

标的濮阳豫能 100%股权。 

经交易双方协商，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以中联评估出具的并经投

资集团备案的《评估报告》所确定的评估结果为依据确定，双方经协商一致后

确定标的资产的最终作价为 126,284.42 万元，其中豫能控股向投资集团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的金额为 83,230.00 万元，占本次交易对价的 65.91%；同时支付现

金对价 43,054.42 万元，占本次交易对价的 34.09%。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董事会 2020 年第六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日，即 2020 年 10 月 20 日。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选用定

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60 个交易日、120 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孰

高值，即 4.06 元/股。在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公

司如有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格将

按照法律法规及深交所的相关规定进行调整。如根据有关监管部门的要求需要

对发行价格进行调整，则公司将根据监管要求另行召开董事会、股东大会予以

审议。 

本次交易中公司将向投资集团发行 20,500.00 万股股份。在本次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发行价格将按照法律法规及深交所的相关规定作相应

调整，发行数量也将作相应调整。 

（二）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拟以非公开发行方式向不超过 35 名的特定投资

者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83,054.42 万元。本次募集配套

资金总额不超过本次拟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价格的 100%，发行股份数量不超

过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30%。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股票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

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80%，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

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

总量。在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公司如有派息、送

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发行价格将按照法律法规及深

交所的相关规定作相应调整。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补充上市公司流动资金

或偿还银行借款。 

 

二、本次交易的批准或授权 

1、2020 年 10 月 15 日，投资集团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与本次交易有关



 

的议案； 

2、2020 年 10 月 15 日，河南省国资委出具关于本次交易的预审核同意意

见； 

3、2020 年 10 月 19 日，河南省财政厅出具关于本次交易预审核通过的意

见； 

4、2020 年 10 月 19 日，上市公司董事会召开 2020 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审

议通过《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 

5、2021 年 2 月 26 日，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评估报告经投资集团备案； 

6、2021 年 3 月 2 日，上市公司董事会召开 2021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

通过《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 

7、2021 年 3 月 18 日，投资集团批准本次交易方案； 

8、2021 年 3 月 22 日，上市公司召开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

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 

9、2021 年 7 月 21 日，上市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核发的《关于核准河南豫

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向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2388 号）。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交易已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交易各方

可依法实施本次交易。 

 

三、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 

（一）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实施情况 

1、标的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为投资集团所持有的濮阳豫能的 100%股权。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投资

集团持有的濮阳豫能 100%股权过户至豫能控股名下的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

完毕，濮阳豫能已取得濮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业园区分局于 2021 年 9 月 14

日换发的营业执照。 

2、标的资产过渡期间损益情况 

公司聘请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标的资产过渡期间损

益进行了专项审计，并于 2021 年 11 月 16 日出具了《濮阳豫能发电有限责任公

司审计报告》（安永华明（2021）专字第 61664275_R06 号）。根据上述专项

审计报告，濮阳豫能按照持有的豫能热力股权比例在过渡期间享有的净资产增

加 282,111.11 元，投资集团无需承担补偿义务；对于标的资产中采取资产基础

法进行评估并作为定价依据的其他资产在过渡期间享有的净资产减少

84,760,770.98 元，投资集团需承担补偿义务。 

对于上述过渡期间标的资产减少的净资产 84,760,770.98 元，投资集团已于

2021 年 12 月 14 日将上述款项支付至上市公司指定收款账户。 

3、新增股份验资情况 

根据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1 年 9 月 15 日出具的

《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安永华明（ 2021）验字第

61348487_R01 号），截至 2021 年 9 月 14 日，上市公司已收到投资集团以濮阳

豫能 100%股权出资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股本）计人民币 205,000,000.00 元，

上市公司变更后的注册资本（股本）为人民币 1,355,587,847.00 元。 

4、新增股份登记及发行上市情况 

2021 年 12 月 22 日，豫能控股收到中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份登记

申请受理确认书》，确认已受理豫能控股本次交易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部分所

涉及的新增股份登记申请材料，相关股份登记到账后将正式列入豫能控股的股

东名册。豫能控股本次新增股份数量为 205,000,000 股（其中限售流通股数量为

205,000,000 股），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135,558.78 万股。新增股份的上市日期为

2021 年 12 月 30 日。 



 

（二）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实施情况 

1、确定发行价格及认购对象 

经本次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询价程序，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4.88 元/股，本次发行认购对象共计 13 名，发行股份数量为 170,193,483 股，募

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830,544,197.04 元。本次发行的最终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 

（元） 

锁定期 

（月） 

1  UBS AG 5,737,704  27,999,995.52  6 

2  洪仲海 5,122,950 24,999,996.00 6 

3  
JPMorgan Chase Bank, National 

Association 
8,811,475 42,999,998.00 6 

4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0,983,606 199,999,997.28 6 

5  薛小华 7,172,131 34,999,999.28 6 

6  周雪钦 5,122,950 24,999,996.00 6 

7  国都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5,122,950 24,999,996.00 6 

8  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4,139,344 68,999,998.72 6 

9  
上海铂绅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5,439,392 26,544,232.96 6 

10  李天虹 5,122,950 24,999,996.00 6 

11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2,377,049 157,999,999.12 6 

12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4,795,081 120,999,995.28 6 

13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0,245,901 49,999,996.88 6 

合计 170,193,483  830,544,197.04  —— 

上述 13 名认购对象均与发行人签署了《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之股份认购协议》。 

2、募集资金到账及验资情况 

截至 2022 年 6 月 14 日，发行对象已将认购款项汇入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

账户。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上述认购资金实收情况进行

了审验，出具了《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普通股股票认购资金

缴存于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账户的验资报告》（安永华明（2022）验字

第 61348487_R01 号），确认本次发行的认购资金到位。 

2022 年 6 月 15 日，中金公司将收到的认购资金扣除承销费用后划转至上



 

市公司指定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根据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出具的《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普通股股票募集资金实收

情况验资报告》（安永华明（2022）验字第 61348487_R03 号），截至 2022 年

6 月 15 日止，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普通股股票发行费用合计人民币

9,733,504.55 元（不含增值税），其中配套融资承销费不含增值税金额人民币

9,433,962.26 元、验资费不含增值税金额人民币 94,339.62 元、配套募集资金印

花税人民币 205,202.67 元。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830,544,197.04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9,733,504.55 元（不含增值税）后，实

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820,810,692.49 元，其中：计入实收资本（股本）为

人民币 170,193,483.00 元，计入资本公积（股份溢价）人民币 650,617,209.49

元。 

3、股份登记和托管情况 

2022 年 6 月 28 日，公司收到中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份登记申请

受理确认书》，确认已受理公司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新增股份登记申请材料，

相关股份登记到账后，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将正式列入公司股东名册。本次发

行完成后，豫能控股的总股本变更为 1,525,781,330 股。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所涉

的新增股份上市日期为 2022 年 7 月 6 日。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已完成标的股权的工商

变更登记手续及向交易对方发行对价股份的股份登记相关手续；本次募集配套

资金非公开发行已完成缴款、验资及向认购对象发行股份的股份登记相关手

续。本次交易的实施符合本次交易各方签订的相关协议及《公司法》《证券

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

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四、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是否存在差异 

受燃煤价格大幅上涨的影响，标的公司 2021 年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为-38,410.82 万元，较上年同期出现大幅下降。其中，除 2021 年下半

年煤炭价格实际走势与《重组报告书》中披露的存在差异外，本次交易实施过

程中不存在其他与此前披露的信息存在较大差异的情况。 

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已就本次交易履行了相关

信息披露义务，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除上述情况外，本

次交易实施过程中不存在其他与此前披露的信息存在较大差异的情况。 

 

五、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情况及其他相关人

员的调整情况 

2022 年 4 月 20 日，上市公司召开董事会 2022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聘任总会计师的议案》和《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其中原

总会计师肖合燕女士因工作原因，辞去公司总会计师职务，辞职后继续在公司

子公司河南煤炭储配交易中心有限公司担任总经理职务；原董事会秘书代艳霞

女士因工作原因，辞去公司董事会秘书职务，辞职后继续在公司担任总会计师

职务；同意聘任王萍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经核查，自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交易的核准文件之后至本法律意

见书出具日，除上述因工作安排出现的人员变动外，公司管理层稳定，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因本次交易而发生更换的情况。 

 

六、资金占用及对外担保 

经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除正常业务往来

外，发行人不存在上市公司的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违规占用

的情形，也不存在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违规提供担保的情形。 

 

七、本次交易相关协议及承诺的履行情况 

（一）本次交易相关协议的履行情况 



 

1、《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

履行情况 

本次交易过程中，豫能控股与投资集团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其中就标的资产自评估基准日（不包

括当日）至交割审计基准日（包括当日）期间（以下简称“过渡期”）的损益

归属约定如下：（1）就部分资产采取收益法进行评估并作为定价依据的濮阳豫

能持有的豫能热力股权，在过渡期产生的盈利，或因其他原因而增加的净资产

部分由公司按照濮阳豫能持有的豫能热力股权比例享有；在过渡期间所产生的

亏损，或因其他原因而减少的净资产部分由投资集团以现金方式按照濮阳豫能

持有的豫能热力股权比例对公司进行补偿；（2）除濮阳豫能持有的豫能热力股

权、消防楼及其附属设施外，对于标的资产中采取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并作为

定价依据的其他资产，在过渡期产生的盈利，或因其他原因而增加的净资产部

分由投资集团享有；在过渡期间所产生的亏损，或因其他原因而减少的净资产

部分由投资集团以现金方式对公司进行补偿。因此，标的资产在交割审计基准

日之前的过渡期间若出现亏损，均由投资集团以现金方式对上市公司进行补

偿。 

公司聘请安永华明对标的资产过渡期间损益进行了专项审计，并于 2021 年

11 月 16 日出具了《濮阳豫能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审计报告》（安永华明

（2021）专字第 61664275_R06 号）。根据上述专项审计报告，濮阳豫能按照

持有的豫能热力股权比例在过渡期间享有的净资产增加 282,111.11 元，投资集

团无需承担补偿义务；对于标的资产中采取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并作为定价依

据的其他资产在过渡期间享有的净资产减少 84,760,770.98 元，投资集团需承担

补偿义务，投资集团已于 2021 年 12 月 14 日将上述款项支付至上市公司指定收

款账户。 

鉴于本次资产重组的实际进展，投资集团于 2021 年 11 月 11 日出具说明，

根据《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及其补充协议（以下

简称“原协议”）项下约定，上市公司应当在交割日后 60 日内完成向深圳证券交

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申请办理相关对价股份登记至投资集团

名下手续的义务。就前述履行期限，投资集团同意上市公司可在标的资产过渡



 

期损益审计报告出具且投资集团足额完成标的资产过渡期损益相关补偿义务

（如需）后 60 日内申请办理相关对价股份登记至投资集团名下手续的义务，并

承诺不就上市公司于原协议下逾期履行事项向上市公司主张任何违约责任并放

弃相应救济性权利。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涉及的新增股份的登记上市工作已完成，详见本

法律意见书第二部分正文之“三、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二）本次募集配套资

金的实施情况/3、股份登记和托管情况”。 

2、《盈利补偿协议》的履行情况 

根据公司与投资集团（以下简称“业绩承诺方”）签订的《附条件生效的

盈利补偿协议》约定：业绩补偿承诺期为 2021 年度、2022 年度、2023 年度，

业绩承诺资产承诺净利润数以《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濮阳豫能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项目—濮阳豫能热力有限责任公

司资产评估说明》(中联评报字[2021]第 192 号)中列明的业绩承诺资产预测净利

润为依据确定，业绩承诺资产为豫能热力 PPP 项目特许经营权（以下简称“业

绩承诺资产”）。业绩承诺方承诺，业绩承诺资产在 2021 年度、2022 年度、

2023 年度各会计年度下预计实现的当期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分别为

626.88 万元、707.25 万元、843.04 万元。业绩承诺资产在 2021 年度、2022 年

度、2023 年度各会计年度下累计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数分别为

626.88 万元、1,334.13 万元、2,177.17 万元。 

业绩承诺方承诺，承诺期内各年度末，业绩承诺资产的累计实现净利润数

不低于相同年度承诺累计净利润；若业绩承诺资产在承诺期各会计年度下的实

现的累计实现净利润低于相应年度的累计承诺净利润，业绩承诺方应当就盈利

补偿协议约定对公司进行补偿。 

根据安永华明于 2022 年 4 月 7 日出具的《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实际

盈利数与利润预测数差异情况说明专项审核报告》（安永华明（2022）专字第

61348487_R07 号），2021 年度业绩承诺资产实际盈利数为 630.63 万元，高于

2021 年度预计实现的当期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626.88 万元。业绩承诺

方已完成 2021 年度业绩承诺。 



 

综上，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上述协议已生效，交易各方均正常履

行，未出现严重违反协议约定的情形。 

（二）本次交易相关承诺的履行情况 

在本次交易过程中，交易各方出具了相关承诺，承诺主要内容已在《重组

报告书》中披露。 

其中，为了积极应对煤炭价格上涨对标的公司经营业绩的不利影响，维护

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投资集团于 2021 年 6 月 28 日出具承诺，“如本

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于 2021 年完成交割，则濮阳豫能自交割审计基准日至交割当

年年末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出现亏损时，本公司自愿以现金方

式就上述亏损金额向上市公司予以补偿。本公司将在濮阳豫能交割当年审计报

告出具且上市公司确认应补偿金额后的 30 日内，根据上市公司通知将全额补偿

款项支付至上市公司指定收款账户。” 

根据安永华明于 2022 年 4 月 7 日出具的《濮阳豫能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审计

报告（自 2021 年 10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期间）》（安永华明

（2022）专字第 61664275_R01 号），濮阳豫能自 2021 年 10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期间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亏损 267,948,065.57 元。投资集团已于

2022 年 4 月 24 日将上述款项支付至上市公司指定收款账户。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承诺方已经或正在履行相

关承诺，未发生严重违反承诺的行为。 

基于上述，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交易

各方已签署的各项协议及作出的相关承诺事项已切实履行或正在履行，未出现

违反协议约定或承诺的行为。 

 

八、本次交易的后续事项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后续事项主要包括： 

1、豫能控股尚需就本次交易涉及的上市公司增加注册资本、公司章程等变

更事宜向主管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或备案手续； 



 

2、本次交易过程中，交易各方签署了相关协议并出具了相关承诺，对于尚

未履行完毕的或承诺期限尚未届满的，相关承诺方将继续履行有关协议和承诺

事项；对于履行协议或承诺前提条件尚未出现的，需视条件出现与否，确定是

否需要实际履行； 

3、上市公司及其他交易各方需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就本次交易持续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在交易各方按照其签署的相关协议和作出的相关

承诺完全履行各自义务的情况下，本次交易后续事项的实施不存在实质性法律

障碍。 

 

九、结论意见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 

1、本次交易的实施过程已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2、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资产已全部过户至豫能

控股名下，过户手续合法有效；投资集团已将经审计的过渡期间损益应补偿款

项支付至上市公司；本次交易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部分所涉及的新增股份验资

及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本次交易的实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法律文件

的规定； 

3、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除 2021 年下半年煤炭价格实际走势与《重

组报告书》披露的 2021 年下半年煤炭价格趋势存在差异外，本次交易实施过程

中不存在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存在较大差异的情况； 

4、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自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交易的核准

文件之后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豫能控股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

因本次交易而发生更换的情况； 

5、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不存在上市公司的资

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违规占用的情形，亦不存在上市公司为实



 

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违规提供担保的情形； 

6、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协议及承诺已履行或正

在履行中，未出现严重违反协议约定或承诺的行为； 

7、在交易各方按照其签署的相关协议和作出的相关承诺完全履行各自义务

的情况下，本次交易后续事项的实施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和重大风险。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四份，无副本，经本所负责人、经办律师签字并加

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下接签署页） 



 

 

（此页无正文，为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关于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的法律意见

书》签章页） 

 

 

 

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盖章）          经办律师： 

 

 

 

 

负责人： 

罗新建                            高  恰 

 

 

 

袁凌音 

 

 

 

 

 

2022 年 7 月 4 日 

 

 
 

 


	第一部分  律师声明
	第二部分  正文
	一、本次交易方案概述
	（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二）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二、本次交易的批准或授权
	三、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
	（一）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实施情况
	1、标的资产过户情况
	2、标的资产过渡期间损益情况
	3、新增股份验资情况
	4、新增股份登记及发行上市情况

	（二）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实施情况
	1、确定发行价格及认购对象
	2、募集资金到账及验资情况
	3、股份登记和托管情况


	四、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是否存在差异
	五、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情况及其他相关人员的调整情况
	六、资金占用及对外担保
	七、本次交易相关协议及承诺的履行情况
	（一）本次交易相关协议的履行情况
	1、《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履行情况
	2、《盈利补偿协议》的履行情况

	（二）本次交易相关承诺的履行情况

	八、本次交易的后续事项
	九、结论意见

